[bookmark: _GoBack]珠海市第三人民医院输液（瓶）袋、医用玻璃回收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介绍
[bookmark: OLE_LINK1]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卫医发〔2020〕3号）、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加强未被患者血液、体液和排泄物等污染的输液瓶（袋）回收处置的通知》按照闭环管理，定点定向，全程追溯的原则，对医疗可回收物实行集中处置再生利用。实现医疗废物减量化，再利用的资源化管理。我院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医用玻璃回收量各约2000kg/年，（具体以实际产生量为准）。现需根据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发布《关于加强未被患者血液、体液和排泄物等污染的输液瓶（袋）回收处置的通知》内推荐的医疗机构可回收物企业，为我院提供合法、规范的医疗可回收物回收服务。
2、 服务商资质要求
（一）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再生资源回收”或“医疗机构使用后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医用输液瓶（袋）的回收”等相关内容。
（二）已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再生资源备案系统）完成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记。
（三）持有环境保护部门对医用玻璃瓶、一次性输液瓶（袋）回收处理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环评审批）、环保竣工验收报告及有效期内的排污许可证（或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四）在经营所在地具备固定的经营场所（提供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有与输液瓶（袋）收集、贮存规模相适应的设施设备。
（五）自备全密闭厢式回收运输车辆，运输过程中确保无渗漏、无遗洒。
（六）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服务商根据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发布《关于加强未被患者血液、体液和排泄物等污染的输液瓶（袋）回收处置的通知》要求必须到签约地市备案，提交相关资质并通过审核。在对医疗可回收物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应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环保和消防要求及标准，如未按要求即便准处理，造成的一切责任由服务商承担。需提供以上相关资质证明资料，加盖公章。
三、服务期限
本协议服务期限3年(2026年10月1日至2029年9月 30日 )。
四、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回收流程
采购人把所有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及药液残留污染的一次性的塑料输液瓶（袋）、使用后未被污染的医用玻璃瓶、医用玻璃及AB白桶、等严格分类后集中存放于院内的固定存放点（具体地点以采购人的通知为准），服务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收运处理。
（二）回收地点
珠海市第三人民医院各院区（主院区：珠海市香洲区和正路166号；紫荆部：珠海市香洲区沿河东路200号；新村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323号）。
（三）回收频次与时效
1.常规回收：服务商按采购人每季度上门回收一次，具体回收时间以双方约定时间为准。
2.应急回收：接到采购人临时回收需求后，须在24小时内响应并完成回收。
3.重大检查：如遇医院重大检查，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12小时内完成收运。以保证采购人塑料输液袋、塑料输液瓶、玻璃瓶等的及时清理。
（四）收运与包装要求
1.回收运输车辆须为全密闭厢式车辆，确保运输过程中无渗漏、无遗洒。运输车辆需具备环保部门备案的医疗可回收物运输资质，车厢需密封、防渗漏、防异味，且定期消毒。
2.回收全程需符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地方环保部门相关规定。
3.服务商须自行提供统一规范的回收包装袋/箱，用于收集使用后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玻璃瓶，可回收物由采购人收集、记重、计量。计量以服务商清运时实际数量为准。收集包装袋应明确标识，便于分类识别并确保包装完好、无破损、渗漏。
4.服务商不接收任何属于医疗废物的物品，发现有医疗废物的物品混入应及时退还采购人，由采购人按照医疗废物处理程序处理。
（五）交接与台账管理
1.建立转移联单制度，交接内容包括签收、交接记录，明确记载类别、重量或数量、交接时间、双方交接人签名等。清运时，由双方指定人员在服务商提供的《可回收废弃物转移联单》签字，采购人需有一联原件保存，以保证医疗可回收物不外流，保证双方权责清晰。
2.建立医疗机构可回收物收取、销售台账，详细登记可回收物来源、数量、销售去向等信息，资料保存备查，保存时间不少于3年。
（六）处置与溯源要求
回收后的输液瓶（袋）、玻璃瓶须送往企业自有或合作的合规处置场地，进行分拣、清洗、破碎等资源化处理，严禁非法倒卖或流向非合规渠道。鼓励使用溯源信息系统进行全过程监管，确保回收处置全程可追溯。回收废物运输、处理、再生利用溯源机制完善。
（七）合规与安全要求
1.严禁将未被污染输液瓶（袋）混入生活垃圾或感染性废物处理。
2.回收人员须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工作服、口罩、帽子、手套、防水鞋等），执行标准防护。
3.回收人员回收时必须做到防渗漏，严禁滴洒现象出现。
（八）应急与沟通要求
1.建立应急响应机制，若发生回收物泄漏、丢失或运输事故，须在1小时内告知医院，并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方案（服务商提供）。
2.安排专人作为医院对接专员（联系电话24小时畅通），负责日常沟通、回收计划调整及问题处理。
（九）人员培训要求
服务商应对专收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分类、收集、暂存和登记规范，手卫生和消毒隔离制度，职业防护要求，应急处理预案等。
五、禁止性规定
服务商对可回收物品必须全部毁形处理。再生产产品的用途限于：医疗废物包装袋、周转箱、汽车工业零配件、塑料地毯、地胶、工业用具包装盒等，不得用于制造餐饮容器、玩具、儿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严禁将回收物在医疗、食品、药品、化妆品等行业中使用。具体应以相关法律法规、珠海市的相关规定为准。如果违约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企业服务商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六、考核要求
（一）服务期内，采购人按季度对服务商进行考核（考核内容详见附件：珠海市第三人民医院输液瓶（袋）、医用玻璃回收服务季度考核表）。
（二）考核内容包括：服务响应时效、收运包装要求与操作规范、台账与单据管理、沟通与应急性响应、配合检查及一票否决事项等。
（三）季度考核分值低于80分为不合格，连续2个季度考核不合格，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七、其他要求
（一）服务商须配合医院接受环保、卫健等部门的检查与审计，提供所需的回收处置凭证、资质文件等资料。
（二）服务中产生的人工、车辆、垃圾清运等所有费用均由服务商自行承担。
（三）服务商作业过程中严禁回收医疗废物。
八、服务费用标准
服务商上门到采购人指定地点收集产生的可回收未被污染的塑料输液瓶（袋）、医用玻璃，每季度按实际回收量据实结算，双方确认无误后，服务商于下一个季度第一个月的10号前以转账方式向采购人支付相应费用。
回收单价报价单
	序号
	回收项目
	元/公斤
	备注

	1
	塑料输液瓶（袋）
	
	

	2
	医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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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珠海市第三人民医院输液瓶（袋）、医用玻璃回收服务
季度考核表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得分
	考核情况

	

一、响应与时效（20分）
	1.常规回收：按季度约定时间完成。
	无正当理由延迟1天扣5分，扣完为止。
	
	

	
	2.应急回收：接到临时需求后，24小时内响应并完成。
	24小时内响应未完成扣10分，24小时未响应不得分。
	
	

	
	3.重大检查：为迎检接到通知后，12小时内完成收运。
	超时/未响应不得分。
	
	

	

二、收运包装要求与操作规范(30分)​
	1.包装与运输：使用统一包装；全密闭运输车；作业无渗漏、无遗洒。
	发现一项不合规：扣5分，扣完为止。
	
	

	
	2.人员防护：回收人员按规定配备防护用品并规范使用。
	
	
	

	
	3.分类与禁则：无混入医疗废物或混入后及时退还；遵守安全规定。
	
	
	

	
三、台账与单据管理(30分)​​
	1.转移联单：每次提供，信息（类别、重量、时间、签名）完整准确。
	记录/信息缺失或错误：每处扣5分，扣完为止

	
	

	
	2.台账记录：建立并维护台账，记录来源、数量、去向，资料保存完好。
	
	
	

	
四、沟通与应急响应(10分)
	1.对接沟通：对接专员24小时通讯畅通，日常沟通顺畅。
	1.联系不畅或存在工作推诿扣5分；  2.发生事故未及时告知医院不得分
	
	

	
	2.应急响应：发生事故1小时内告知医院并启动预案。
	
	
	

	五、配合检查（10分）
	检查配合：积极配合医院接受相关部门检查，及时提供台账数据及文件。
	无正当理由推诿或相关部门检查不配合不得分。
	
	

	一票否决
	1. 处置结果合规：再生产品用途符合规定，未流入禁用领域。
2. 发生事故瞒报造成不良后果
	一票否决
	
	

	合计得分
	


考核日期：           被考核人：            考核人：

